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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整体性治理理论是一种新型的公共管理策略,有助

于为公民提供无缝隙且非分离的整体型服务治理图式.
研究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,从监管执行整体性,重构执行

网络;监管主体整体性、重搭参与网络;监管问责整体性,
重塑权责体系三大层面提出网络食品安全监管创新机制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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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Holisticgovernancetheoryisanewtypeofpublic

managementstrategy,whichhelpstoprovidecitizens witha

seamlessandnonＧseparatedholisticservicegovernancescheme,

andprovidesnewideasforfoodsafetysupervision．Basedonthe

theoryofholisticgovernance,thisarticleproposesthreelevelsof

onlinefood safety supervision,from the perspective ofthe

integrity of supervision implementation to reconstruct the

execution network,theintegrity ofthesupervision bodyto

reconfigureoftheparticipatingnetwork,theintegrityofthe

supervision accountability to reshape of the power and

responsibilitysystem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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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传统食品经营行业相比,网络食品具有经营方式

灵活、门槛低、信息不对称、制作过程不透明等特点,但也

衍生出了一系列的食品安全问题.随着新零售平台的注

入和网络食品市场规模的拓展,网络食品安全引起了监

管部门的重视.２０１６年,中国率先在«食品安全法»修订

过程中明确“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义务”概念,并先

后出台了«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»«网络餐饮

服务食品安全监管管理办法»等规章制度,对网络食品安

全制作过程、经营许可等方面做了原则性的规定.
“整体性治理(holisticgovernance)”是２０世纪末,英

国学者佩里希克斯提出的概念,该理念强调从社会整

体角度看待和解决问题,反对化约主义的还原论以及孤

立地看待问题的一种范式,旨在解决政府治理碎片化和

分散化造成效率低下的弊端.整体性治理强调多元主体

协同治理,被广泛应用于存在碎片化困境领域.整体性

治理是立足于公民现实发展需求,运用信息化工具,整合

多元治理主体,从而实现治理资源有效性以及治理结果

高效性的统一.整体性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的公共管理

范式,有助于回应公民对更好、更快、更优质服务的追求,
从而解决互联网背景下,社会治理存在的缺陷.

中国学者对网络食品安全监管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中

国网络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的问题和安全监管策略.在监

管主体方面,存在监管主体力量薄弱、监管理念片面、监
管政策执行力度不足、监管权责不对称等问题.为此,应
当重塑权责机制、依托技术支持,实现智慧化监管[１].在

监管体制方面,存在专业监管力量缺失、源头风险控制低

效、新型食品安全监管问题突发等问题[２].在监管执行

方面,田彩霞等[３]提出中国网络食品安全监管层面依旧

存在法律约束松软、行政监督乏力、监管方式单一、监管

执行效果差等问题.在监管模式方面,有学者[４]从监管

模式发起、分工和保障３个层面提出了协同监管与信息

共享监管的“双效合一”模式,该模式的运用推广有助于

促进网络食品安全监管高效率、可持续.在监管机制方

面,有学者[５]基于反身法理论论述了“组织型治理策略、
信息型治理策略、协商型治理策略”在中国网络食品安全

治理中的可行性与效能,并构建了制度保障、平台责任、
社会共治、信用评价与政府监管五大机制.

综上,中国学者对于网络食品安全监管的研究,更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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侧重客观现状的表层分析,运用跨学科的相关理论对网

络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深层次研究较为缺乏[６].基于

此,研究拟以公共管理学的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分析框架,
从政策执行、监管主体、监管理念、监管问责四大层面论

述中国网络食品安全监管的现实样态,并从以上层面探

寻网络食品安全监管的创新机制,为提升中国网络食品

安全监管提供借鉴.

１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的现实样态

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日,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

的«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»(以下简称«办法»)
正式施行.«办法»的出台实施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

在食品安全法中明确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义务和相

应法律责任的国家;同时成为第一个专门制定«网络食品

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»规章的国家,创造了两个“世界

第一”.２０１７年１１月,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发布«网络

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管理办法»,进一步明确了网络食

品安全监管的原则.
由于网络食品交易具有隐蔽性和虚拟性的特征,消

费者以互联网为消费媒介,与商家之间极易产生信息不

对称,给网络食品经营带来了寻租空间.同时,食品安全

维权意识还没有在消费者中完全普及,导致网络食品安

全监管难度进一步加大.食品安全监管的现实样态:政
策执行存在“象征性”问题、监管问责存在“被动性”问题、
监管问责存在“被动性”问题.

１．１　政策执行“象征性”

政策执行的“象征性”是指,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

程中,出于部门利益考虑,实施替换性执行、附加性执行

以及选择性执行,最终导致政策被象征性执行,且政策执

行效果流于表面,未达到政策制定的战略高度[７].政策

执行的“象征性”在主观方面体现为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得

不充分与协同片面,是导致执行流于形式的关键.如,在
跨国网络食品安全的监管过程中,需要调动市场监督管

理局、卫生健康局、信息化局等多部门的力量[８].但是,
由于多部门之间的执行效能不足,协同性缺失,在实际的

政策执行过程中,多部门或者按照自身理解的方式开展

政策执行,或者由于协同不足而导致政策被搁置.政策

执行的“象征性”在客观层面体现在稽查执法方式有待提

高.相较于传统食品安全监管,网络食品安全监管由于

其经营范围、账户信息较为隐匿,交易双方物理空间分

离,所以对食品安全监管人员的专业技术有了更高的要

求,依据传统模式实施行政区划下的统一监管有待更新.

１．２　监管主体“碎片性”

监管主体的“碎片化”主要体现在监管主体外部的单

一性与内部的低效性.首先,在监管主体外部中,网络食

品安全监管主体除了政府外,还存在企业、社会组织、媒
体等第三方民间力量.但是在实际监管过程中,第三方

监管力量缺乏监管的合法性基础,处于临时性与边缘性

的地位[９].其次,在监管主体内部中,２０１３年机构改革之

后,卫计委负责食品安全标准设置工作,质检总局负责食

品安全检疫、生产等工作,而工商总局、商务部负责部分监

管职能.而在网络食品安全监管领域,由于涉及部门较

多,权利配置复杂,所以在实际监管过程中,容易出现权责

不明、相互推诿的情况.虽然多部门出台«网络食品安全

违法行为查处办法»,但是由于缺乏当地政府的牵头主导,
多部门尚未实现行政资源集中,导致监管效能低下.

１．３　监管问责“被动性”

完善的权责体系对于监管责任的落实至关重要,但
是由于科层制的层级结构限制以及行政体制条块分割惯

性,导致中国网络食品安全问责机制的“被动性”[１０].首

先,网络食品安全问责对象单一.长期以来,中国网络食

品安全问责的对象主要为食品安全行政主管部门,而单

一化的政府问责机制难以破除“重执行不力、轻决策失

误、重有错问责、轻无为问责”的体制性障碍.其次,网络

食品安全问责有失偏颇.中国现行网络食品安全问责运

行侧重对行政相对人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打击,而对行

政公务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“不作为”“轻作为”“乱作

为”“慢作为”等失责行为问责力度较低,行政问责对象有

失偏颇,导致了食品安全问责浮于表面,“出了问题才发

现,出了问题才治理”现象愈演愈烈.最后,网络食品安

全问责机制不健全.网络食品范围较广,内容宽泛,涉足

的行业与领域众多,在生产、经营和流通多个环节中涉及

的行政区域、政府部门较多,责任追溯难以落实,影响了

网络食品安全监管问责绩效.

２　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网络食品安全监管

路径创新

２．１　监管问责整体性,重塑权责体系

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要从政治责任、管理责任和法

律责任层面构建整体性问责机制.网络食品安全问责整

体性就应构建以党管干部为联结,混合性党规为载体,以
党规国法为分工,党领导一切为效能的党政同责问责机

制.首先,在党委层面,党政同责确立了党委主导的问责

机制,地方各级党委主要承担领导责任,开展政治领导、

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工作,在«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»与
«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»规定下,负责落实党中央关

于食品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,肩负食品安全

监管使命,对地方党委问责主要采取通报、诫勉和纪律处

分等党内问责方式.其次,在地方政府问责方式上,党政

同责确立了行政处分、人大问责和司法追责机制.根据

中国层级监督机制,上级政府可对其主管部门食品安全

监管不利情况提出行政处分.地方各级人大听取、审议

食品安全检查和相关规定之外,还可以对违法失职人员

实施质询、撤销职务等处分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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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．２　监管主体整体性,搭建参与网络

整体性治理理论更加重视在不消除专业分工、组织

边界的情况下,通过长期化的制度协作,实现多主体的协

同,从而发挥整体效能的作用[１１].因此,网络食品安全监

管主体的整体性探索就应该实现政府内部、部门之间以

及公私组织之间的跨界合作,构建以政府为主导,行业协

会、企业、公众、基层组织、第三方机构、利益相关者等多

主体共同参与的网络食品安全监管模式.一方面,要推

动食品安全科学研究机构的建设.完善食品安全专业科

研机构的设置,跟踪监测网络食品安全领域前言性问题,
为网络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提供权威性、科学性指导.同

时,促进高校与民间组织基础研究的科研合作,充分发挥

“高校—企业—民间组织”监管合力作用,为网络食品安

全监管工作提供专业性指导.另一方面,发挥行业协会

与社会监督作用.调动消费者、社会组织、媒体等多方力

量参与社会监督,完善监督平台,实现有奖举报机制,拓
宽举报力量.

２．３　监管执行整体性,重构执行网络

希克斯的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,“以公民需求为导

向、以信息技术为手段,实现治理对象由分散走向集中、
由部分走向整体、由破碎走向整合.”[１２]因此,网络食品安

全监管政策执行整体性治理就需以协调、整合和责任为

治理机制,重构执行网络.首先,强化中央权威,中央要

充分发挥顶层设计作用,出台国家层面的网络食品安全

监管政策法规,各个行政区域可以在中央总体政策的引

导下具体措施.其次,加强事前预警,增强政策执行的技

术性.运用云技术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,开
发网络食品安全监管“云监测、云分析、云预警”等功能,
实现网络食品安全事前迅速预警、手机迅速取证、在线结

果分析等,从而有效落实责任意识,提升政策执行主体的

事前预警技能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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